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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23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2015-001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济源市财政根据《河南

省财政厅、河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下达2014年重大科技专项后项目补助资金预算的

通知》等拨付的科技专项、科学技术等补助资金204.07万元。

上述补助资金目前已全部到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该笔补助资

金将计入公司2014年度营业外收入，对公司经营和现金流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该

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5日

证券代码：

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

2014－68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深圳海吉星项目获得贷款贴息事项

根据深圳市财政局《关于拨付深圳市农产品股份公司现代化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工

程项目国债资金的意见》， 公司获得现代化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工程项目国债资金用于

深圳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项目（以下简称“深圳海吉星项目” ）的贷款贴息，金额为

1539万元。 根据深圳海吉星项目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将上述款项全额计入

2014年度营业外收入。

二、关于九江公司获得扶持资金事项

2013年度， 公司控股子公司九江琵琶湖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九江公

司” ）获得政府扶持资金7260.96万元。 根据相关批复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013年起，

九江公司将上述扶持资金分三年期递延，并按月确认计入营业外收入。

九江公司获得上述扶持资金对公司2014年度合并报表损益影响金额为2,420.32万

元（税前）。

上述事项对公司2014年度合并报表损益影响金额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

2015－01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兴业矿业，股票代码：000426）正在筹划

并购目标公司股权或相关资产，目标公司所属行业为矿业及加工，公司股票已自2014年

12月11日开市起停牌，并于12月12日、12月18日及12月25日披露了《兴业矿业：重大事

项停牌公告》（2014-78）、《兴业矿业：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2014-85）及《兴业矿

业：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2014-86）。

为保证信息公平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证券代码：000426）自2015年1月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

的进展公告。 公司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复牌。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590

证券简称：紫光古汉 公告编号：

2014-042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者“本公司” ）于2014年

12月31号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衡阳市国资委，目前持有本公司37,935,83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99%）的

通知，衡阳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810万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3.63%)质押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先锋支行，为下属企业融资作

担保，质押登记日为2014年12月30日，质押手续已于2014年12月31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公告日，衡阳市国资委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810万股，占本股

东所持本公司股份的47.7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8.10%。

特此公告。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2014-059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概算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概算的议案》 并于2014年12月31日披露

了《恒大高新：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概算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4-058）。 因深圳交易所要求，现将有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1、本次“金属防护项目” 原计划投资额 8515.7� 万元，调整后投资额 4581.69� 万

元，调减3934.01�万元；“网络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原计划投资额 3602�万元，调整后投

资额 1827万元，调减 1775�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及其利息全部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2、 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概算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及保荐人对公司本

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概算的计划表示无异议， 履行了必要的

法律程序。 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概算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3、公司承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剩余募集

资金全部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021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2015-001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名称或证券简称变更的说明

本次变更为公司证券简称变更，公司名称不变。 公司证券简称原为“长城开发” ，变

更后公司证券简称为“深科技” ，公司名称仍为“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英文全称仍为“Shenzhen� Kaifa� Technology� Co.,� Ltd.” ，英文简称仍为“Kaifa” 。

二、公司名称或证券简称变更原因说明

公司自1994年上市以来，在传统业务和产品稳步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产品结构，拓

宽业务领域。 公司在电子产品高端制造（硬盘相关产品、医疗设备、通讯产品、固态存储、

触摸屏和玻璃盖板等）、自动化设备、智能电表、金融POS等领域不断投入，并与原有产

品、业务相结合，不断拓展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升级，目前公司在全球EMS（电子制造

服务）行业排名中位列前十位。

公司证券简称曾于2006年10月由“深科技”变更为“长城开发” ，当时主要是为发挥

中电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原为“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旗下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

上的整体协同效应，有利于“长城” 品牌的宣传和推广。 现长城科技已在香港联交所私有

化并退市，长城开发将直接变更为中国电子下属二级企业，上述协同效应已弱化。 而“深

科技”自公司成立以来即为本公司的产品品牌，并已注册商标，如将证券简称改为“深科

技” ，必将进一步推动公司品牌的宣传和推广，公司将代表中国电子在资本市场上发挥其

应有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鉴于此，为更好地突出公司所处行业类型及技术优势，申明公司未来发展方向，公司

将证券简称变更为"深科技"。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公司证券简称自2015年1月5日起变更为

“深科技” ，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0021。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4-101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和解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股东侯建芳先生的通知，

其对股权进行了质押与解押，具体情况如下：

1、其将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17,310,000股和无限售流通股4,130,000

股（合计占侯建芳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4.91%，占公司总股本的2.28%）质押与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上述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自质押登记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2、 将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50,000,000股、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3,500,000股

（合计占侯建芳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12.26%，占公司总股本的5.70%）质押与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上

述质押已在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质押期限自质押登记日起至质押双

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3、其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30,000,000股（占侯建芳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

6.87%，占公司总股本的3.19%）,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50,000,000股（占

侯建芳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11.46%，占公司总股本的5.32%）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侯建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36,38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47%，

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412,6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94%。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024

、

200024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

B

公告编号：【

CMPD

】

2014-088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情况

本公司（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B，证券代码：000024，200024）股票于2014年12月26

日、12月29日、12月3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情况说明

股票交易出现异常波动后，公司及时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2014年12月30日，公司披露了《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联

交易公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3、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4、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6、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除公司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以外，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

为，并承诺至少未来3个月内不会筹划上述重大事项。

3、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

2015-001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名称：博深工具，代

码：002282） 股票交易价格于2014年12月30日、2014年12月3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

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的相关问题及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也不存在其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五日

证券简称：中兴商业 证券代码：

000715

公告编号：

ZXSY2014-53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二、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三、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2月31日下午14时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15:00至2014年12月31日15:

00。

2、召开地点：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86号公司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芝旭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本公司《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0名，代表股

份124,367,7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58%。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与的股东共97名，代表股份1,893,

5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 北京德恒律师事

务所李哲律师、侯阳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做法律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表决了《关于增补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123,410,620票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23%，957,083票反对，0票弃权。 本

项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936,473股， 反对957,

083股，弃权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9.46�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哲、侯阳

3、结论性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05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2014

—

93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二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持股5%以下（不

含持股5%）的投资者。

4、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三采用特别表决，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14年12月31日（星期三）下午2∶30时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2014年12月3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15:00至2014年12月3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1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

议室。

（四）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12月25日（星期四）。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冬雷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5名， 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438,406,12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396,400,000股的31.3955%。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30,

800,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396,400,000股的23.6895%。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07,605,829股(网络投票股东中

包括控股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在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中所持的股份49,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396,400,000股的7.7059%。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各议案的审议及

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珠海盈瑞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38,236,81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438,406,129

股的99.9614%；反对169,31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386%；弃权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议案，关联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王晟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8,473,61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58,642,929股

的99.7113%；反对169,31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887%；弃权0

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8,473,61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58,642,929股的99.7113%；反对169,31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887%；弃权0股。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 表决同意的股份数需超过出席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

表决结果：同意438,236,81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438,406,129

股的99.9614%；反对169,31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386%；弃权0

股。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2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15-01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2月31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2014年12月3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2014年12月30日15:00至2014年12月3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召开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37楼公司全资子公司

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召集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周凯董事长

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14年12月16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

2、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0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00,347,

292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1.44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2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数299,281,951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1.265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065,341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1825%。 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

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087,772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0.1863%。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1、审议修订经营责任制考核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9,386,1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反对9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6%；弃权31,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6,6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2％；反对9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6%；弃权31,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的构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9,448,7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08%；反对86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3%；弃权

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9,2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反对86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3%；弃权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9,448,7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08%；反对8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3%；弃权

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89,2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反对86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3%；弃权29,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锡海、李家伟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358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

2014-071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2月31日（星期三）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

月3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下午15:00至2014年12月31日下午15:00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合岭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会议股东情况：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股份数196,149,696股，

占公司总股份397,797,744股的比例为49.3089%。

（2）网络参与会议股东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54人，代表股份55,403,34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3.9275％。

上述现场与网络出席股东共57名，代表股份数为251,553,037股，占公司总股份397,

797,744股的比例为63.2364%；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55名，代表股份数为68,285,

389股，占公司总股份397,797,744股的比例为17.1659％。 其中，杨合岭为关联股东，持有

公司股份12,882,048股，回避表决。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

师出席了本次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河南森源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兰考县200MWp地

面光伏电站项目EPC合作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01,64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9％；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1％。 关联股东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楚金甫、杨合岭回避了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5,401,641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9％； 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

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1％。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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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奔马股

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郑州森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郑州新能源” ）向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集团” ）、河南奔马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马股份” ）销售配电箱、路灯等产品。 森源集团为公司控股股

东，奔马股份为森源集团控股子公司，均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意见，关联董事杨合岭、王志

安、孔庆珍、杨宏钊进行了回避，议案经非关联董事过半数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应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受赠现金

资产除外）。 本次向森源集团、奔马股份销售产品，交易金额为4,865.48万元，没有达到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除已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交易外，公司前12个月内

与森源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2,546.04万元，累计本次交

易后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本次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决

策权限。

2、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森源集团、奔马股份本次向公司采购配电箱等电气产品及照明设施，供其新建车间及

厂区配套使用，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交易金额

占上年度同类业

务比例

（

%

）

2013

年总金额

出售商品 森源集团

3,375.83 2.56% 1,223.46

出售商品 奔马股份

1,489.65 1.13% 400.14

合计

4,787.80 3.69% 1,623.60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①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楚金甫

注册资本：人民币101,000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机械产品、电器产品销售（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未获审批的不得经营）。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

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河南奔马股份有限公司

①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楚金甫

注册资本：人民币9,170.38万元。

经营范围：三轮汽车、低速货车、微型电动车的生产、销售；进出口贸易

主营业务：轻卡、中卡、专用汽车、电动汽车生产销售

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奔马股份50.99%的股权，公司实际控制

人楚金甫先生直接持有奔马股份29.02%的股权，担任奔马股份董事长，因此奔马股份与公

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

森源集团下属奔马股份等子公司，业务涉及场（厂）内专用机动车、汽车起重机、混凝

土车辆、电气工程安装、仓储物流等多个板块。 截至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森源集团总

资产483,425.29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230,235.04万元。 森源集团及奔马股份具备相应的

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依据

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公平和公正原则，与森源集团、奔马股份的交易价格由交易双

方参照发生交易时与向其他客户交易同类产品的价格确定，以确保关联采购价格公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森源集团于2014年12月31日签订《供货合同》，向森源集团销售配电箱、低压

母线桥架、电缆等产品，用于其郑州产业园新建车间项目，总金额为3,125.93万元。 公司子

公司郑州新能源与奔马股份于2014年12月31日签订《供货合同》，向奔马股份销售路灯等

产品，用于其厂区照明，总金额1,489.65万元。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向森源集团及其子公司销售配电设施、照明设施系根据交易双方正常经营形成的

偶发性关联销售，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损益，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本次公告披露日， 公司2014年与森源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

联交易总金额为195,528.83万元。 其中，公司2014年12月16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河南森源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兰考县200MWp地面光伏

电站项目EPC合作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转让股权及EPC合作协议金额分别为25,751.75万

元、162,365.56万元，已经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除此以外，本次交易

前与森源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2,546.04万元,未超过公

司2014年9月15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范围，本次交易

后累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7,411.52万元，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是正常生产经营产生的，均按照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同类产品的销售同

等对待，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

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九、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中原证券通过查看相关业务合同，董事会决议和独立董事意见，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了核查。

根据核查，中原证券认为：森源电气拟向森源集团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事项经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进行回避，符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规定的决策权限及决策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的交易事项，以市场价格为定价

基础，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中原

证券对森源电气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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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电气” 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通知于2014年12月20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14年12月31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合岭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公

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奔马股份有限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签订《供货合同》，向河南森源集团

有限公司销售配电箱、低压母线桥架、电缆等产品，用于其郑州产业园新建车间项目，总金

额为3,125.93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森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南奔马股份有限

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签订《供货合同》，向河南奔马股份有限公司销售路灯等产品，用

于其厂区照明，总金额1,489.65万元。 此交易为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4票，反对

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关联董事杨合岭、王志安、孔庆珍、杨宏钊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出具了意见。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常关

联交易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31日


